关于进一步落实《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

辽建[2004]127号
各市建委、局、环保局、公安消防部门：

为贯彻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1年8月省建设厅、省消防局、省环保局联合下发了《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辽建发〖2001〗120号），对规范全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健康发展。为进一步落实《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级建设、环保、公安消防等部门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中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依法审批，无合法收费依据，不得擅自收取费用。

二、消防、环保、规划、房产、档案和备案等部门应继续通过新闻媒体在本地区宣传与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有关的法规、规定。各相关部门之间应建立经常性的信息反馈制度。

三、为保证工作质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实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默认制度。

即：建设单位申请验收或备案并提交相关资料后，消防、环保、规划、档案、备案管理等部门应向建设单位出具《回执单》（参见附件一）或《受理消防许可申请回执单》（参见附件二），以《回执单》或《受理消防许可申请回执单》中的限定的领取书面消防许可决定的时间计算验收或备案时限。如经验收发现存在问题，消防、环保、规划、档案等部门向建设单位发《整改通知单》（参见附件三）或建筑工程消防验收不合格应当改正申请复验意见的《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参见附件四），并抄送备案管理部门；如经备案审核发现存在问题，备案管理部门向建设单位发《整改通知单》，并抄送房产管理部门。对要求整改或消防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以重新申请验收或备案的《回执单》或《受理消防许可申请回执单》时间计算验收或备案时限。对超过规定时限未提出验收或备案审核意见的，即可视为该部门默认通过验收或审核，如其他规定条件均具备，则建设单位可凭该部门出具的超过时限的《回执单》或《受理消防许可申请回执单》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部门可据此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可凭超过时限的备案《回执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四、对于默认合格的工程如该环节出现问题，应由该审批部门负责。

五、备案管理部门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备案：

1、资料不齐全的；

2、不符合省建设厅、省消防局、省环保局规定格式文本的；

3、文本内容填写不全的。

六、房产管理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执行《辽宁省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工作的有关规定》，对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或备案管理部门不予备案的工程，不得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在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时，应在台帐中对应设置施工许可证中的工程名称栏。

附件一

回     执     单

                      ：

你单位报送的工程验收（备案）申请文件收到，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意见。

经   手   人：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整  改  通  知  单

                  ：

你单位申请验收（备案）的工程及相关资料存在以下问题：

请进行整改后再报验。

经  手   人：

单 位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四

××市公安局

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公消验第（×××）号

	关于（填具体项目名称）建筑工程消防验收

不合格应当改正后申报复验的意见

（填建设单位法定名称）：
我局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新（改、扩）建的（填具体项目名称）（地址、使用性质、层数、建筑高度、建筑面积）进行消防验收，意见如下：

1、 防方面不具备使用条件；

二、指出存在的问题，指出违反了相关技术标准的哪条哪款，并提出改正意见；
……

最后一条、该工程改正后，应到我局申报复验。

如不服本意见，可以在收到本意见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主管公安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如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年    月    日

抄送：建委主管建设工程验收备案部门


